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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 

发展经济和工业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基于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其经济和工业关系的愿望，认为长期的经济协定对保证稳定的合作是有益的，

达成协议如下： 

  第 一 条 

  双方同意继续发展两国间经济和工业合作，并为此目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遵

照各自国家的现行法律和规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有关机构和企业间进行合作

尽可能提供便利。 

  第 二 条 

  双方将根据两国经济和工业合作的需要和可能，确定对扩大和深化双边合作最合适

的领域。双方鼓励两国的企业和机构在下列领域的合作，这些领域并无限制之意： 

  能源部门； 

  钢铁工业； 

  化工、石油化工和医药； 

  机械和设备； 

  交通运输； 

  电讯、电子和信息工业； 

  食品加工工业； 

  矿业； 

  汽车工业； 

  工程； 

  消费品工业；和双方感兴趣的其它部门。 

  第 三 条 

  双方同意在本协定范围内的合作主要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1．新的工业设施的设计和建设，现有企业的扩建和技术改造； 

  2．共同生产某些机械、设备和产品； 

  3．扩大机械、设备、材料、工业产品、原料、农产品、消费品和双方有兴趣的其它

商品以及劳务的相互提供； 

  4．购买和出售许可证、专利、设计和生产工艺以及交换技术情报； 

  5．在合适的条件下，在第三国就工业项目的选定和实施进行合作，包括提供机械设

备和劳务； 

  6．缔约双方同意为进行其它共同感兴趣的合作而采取的其它方式。 

  第 四 条 

  双方积极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的有关机构和企业之间缔结各种协议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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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在这些协议中将规定经济和工业合作项目的具体条件。 

  第 五 条 

  双方认识到筹集资金对今后两国经济关系发展的重要性，对于本协定范围内进行的

合作项目，双方将根据各自国家立法规定相互支持给予优惠贷款待遇。 

  第 六 条 

  缔约双方对于可能合作的项目及其实施将适当地互通情况，从而加强有利于本协定

范围内进行合作的信息交换。 

  第 七 条 

  缔约双方对于组织和举办旨在推动发展合作的活动，诸如展览会、讨论会和技术座

谈会，将给予支持和便利。 

  第 八 条 

  双方同意成立旨在促进经济和工业合作的政府间混合委员会。混合委员会每年举行

一次会议，轮流在北京和马德里进行。混合委员会为履行其有关职能，根据需要，可以

成立工作小组。 

  混合委员会具有如下职能： 

  1．检查两国间经济和工业合作进展情况并提出为发展这种合作的建议； 

  2．探讨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和工业合作的可能性以及研究在第三国的合作事项； 

  3．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协定中出现的问题。 

  缔约每方认为需要时，可以请各自国家的企业和机构的代表参加可能成立的工作小

组。 

  第 九 条 

  本协定所涉及的合作，将遵照双方所承担的国际义务进行。 

  第 十 条 

  本协定自双方按照各自法律相互通知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自生效之日起为十年。

但协定的各项条款自签字之日起实施。 

  如果缔约任何一方在协定期满前六个月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将

自动延长五年，并依此顺延。 

  本协定的终止，不影响本协定有效期间所签订的协议和合约的继续执行。 

  本协定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马德里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西班牙

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西班牙政府 

      代  表          代  表 

     吴学谦          费尔南多·莫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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